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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的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簡稱教師解

聘辦法）自一○九年六月廿八日起實施，迄今已超過三年，鑑於校園實務端回應

，現行的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事會議）在受理案件及組建調查小組方

面面臨困難，同時「校園霸凌」、「體罰」及「不當管教」事件的認定上也存在

障礙。

    教育部考慮到實務現場需求，採納各界提出的修正建議和提案，為了改善不

適任教師的處理機制、提升教學品質，並同時保障學生的學習權利與教師的工作

權利，於一一二年八月提出教師解聘辦法的修正草案初版，並預計於一一三年二

月修正確定後正式公告上路，根據草案的修正內容，可以看出整個草案的修法核

心在：

一、師對生霸凌處理的回歸校事會議

　　目前師對生的霸凌事件，往往也伴隨著管教不當等態樣，為了有效處理並確

保事件得到妥善解決，未來師對生霸凌事件將交由校事會議進行處理。這樣做的

目的是為了避免重複進行調查，同時也能降低行政上準備調查程序所需的工作量

。透過這種方式，學校可以更加集中資源，確保事件得到公正且有效的處理。

二、校事會議的獨立判斷

　　學校在處理檢舉事件時，有一套明確的標準來判斷是否受理該檢舉進行調查

。根據這些標準，學校將不受理以下情形的檢舉：

　　(1)檢舉內容不屬於規定範圍內的事項。

　　(2)檢舉缺乏具體的內容或細節。

　　(3)檢舉人未使用真實姓名或提供足夠的身份識別資訊，除非檢舉包含具體

的行為人和行為描述。

　　(4)同一事件已經被決定不受理或已有實質性的決議。

　　若主管機關接獲檢舉或知悉事件，且該事件符合上述不受理的情形之一，則

不會通知學校處理。這些規定使得學校校事會議委員在決定是否對一個事件進行

調查時，擁有了更大的獨立判斷空間。

三、調查人員的專業化

獨家報導：
最新「教師解聘辦法」修正草案重點搶先看文◎副理事長 張鉅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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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的調查小組將全面採用外部專業人士，這些成員將從教育部的調查委員

人才庫中精心挑選，並確保至少包括一名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專家。這一措施雖

然在提高調查工作的專業水平和保障公正性方面有其優勢，但也存在著其他潛在

的可能風險。

　　另外，摘要簡述重要修正條文重點如下：（相關條文以教育部公告版本為準）

第二條：對於疑似教師對學生霸凌的案件，將回歸校事會議處理，避免進行重複

　　　　的調查。

第三條：清楚定義當有人知悉教師疑似涉及霸凌行為時的檢舉方式。

第四條：詳細規定學校接到檢舉後的通報、移送和通知流程，並保障檢舉人不會

　　　　受到不利的處分或措施。

第五條：強調校內人員在知悉疑似事件時有立即通報的責任，並設定24小時的通

　　　　報期限。根據事件的情節，可能需要通報社政機關，同時要注意保密及

　　　　迴避原則。

第六條：規定保存證據和資料的重要性，並允許法律上要求當事人或第三方提供

　　　　必要的說明。

第七條：對於不屬於第二條、無具體內容、無法識別身份、屬於一事不二理、或

　　　　已撤回的檢舉，學校應不予受理。對於法律責任需要進一步釐清的行為

　　　　人，學校可受理，且在違法情節重大時，主管機關應命學校進行處理。

第八條：明確保障受害人的學習權和受教育權，包括制定協助措施及在必要時暫

　　　　時停聘或調整行為人的課務職務。

第九條：規定校事會議應在7個工作日內召開，並可以邀請相關人員進行書面或

　　　　親自陳述。

第十條：明確指出，僅在涉及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的情況下，才需組成調查

　　　　小組。對於僅涉及教師懲處的事件，可以直接派員進行調查。校事會議

　　　　委員不得兼任與其審議事件相關的調查成員。

第十一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一個校事會議調查及輔導人才庫，該人才庫

　　　　　成員可以擔任校事會議委員。

第十二條：應明確調查員和輔導員的消極資格及移除的規定。

第十三條：當主管機關從人才庫中推薦學者專家組成調查小組時，至少應有一位

　　　　　法律專家學者，且成員應全部外聘。對於執行相關職務的教師，學校

　　　　　應給予相應的代課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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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明確規定調查小組的調查程序。

第十六條：調查過程中所需的行政工作，由學校提供相應的協助。

第十七條：調查報告應包含檢舉案由的敘述、調查過程、當事人陳述、事實認定

　　　　　及其理由、處理建議等內容。即使是直接派員調查的情況，也應製作

　　　　　簡要的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並提交學校審議。

第二十一條：輔導小組應至少包括一位人才庫中的輔導員；輔導工作應根據調查

　　　　　　報告或校事會議認定的事實進行，重點應放在判斷改善或排除的觀

　　　　　　察與評估上。

第二十二條：當行為人辭職、退休或資遣時，輔導小組應終止輔導。若校事會議

　　　　　　或教評會發現輔導小組的報告有重大瑕疵，可要求重新進行輔導。

第三十五條：校事會議、性平會或教評會在審議過程中，若發現原行政處分機關

　　　　　　的裁決有重大瑕疵或有新的事實和證據，應報請主管機關確認後，

　　　　　　促請原處分機關依法撤銷或變更原裁決。

第四十三條：委員在必要時，應適用或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

　　　　　　的迴避規定。

我們的建議與提醒：

    校事會議調查小組的成立，本著良好的初衷，旨在改善過去單一由學校行政

進行的調查模式。過往的做法往往因為證據收集過程主要由學校行政負責，導致

結果常常被認為偏向某一方，無論是家長還是教師，都可能感到不公。這種情況

下，行政人員常常處於兩難的境地，難以取得雙方的信任。為了解決這一問題，

現階段的調查小組引入了教師會代表和家長代表，這一舉措被視為解決紛爭的正

確決策。它有助於確保調查過程更加透明和公正，因為不同身分相關者的參與能

夠提供更多元的視角。

　　然而，草案中關於未來調查小組的組成是全部成員都由外部聘用，並且至少

包括一位擁有法律專業知識的人士。前面提到這一措施雖然可提升調查專業性和

公正性，但也存在著潛在的風險。因為全面依靠外部專家進行調查可能會導致對

學校內部環境和需求的忽視，同時可能減弱學校在參與和處理問題上的主動性和

能力。因此，為了達到一個較理想的平衡點，既確保調查過程的專業性與公正性

，又充分顧及學校內部的特殊環境與需求，組織建議繼續維持目前的2+1或2+3制

度，也就是保留教師會代表和家長代表的同時，還將加入一位或三位來自外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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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庫的專業調查委員，這樣的組合不僅能夠帶來多元的視角，確保調查過程中實

現平衡與周全的考慮。

　　近年來，教育領域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教師法的修訂、教師解聘辦法的立法

，以及校事會議的運作方式，都反映出對教師職業生態的深刻影響。這些改革從

系統的角度出發，旨在提升教育質量，確保教師的專業性和責任感，同時也尋求

平衡教師的權益保障。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過去年金改革等政策決策

的影響，這些決策可能已經改變了教師職業的吸引力和穩定性。因此，組織會繼

續密切關注這些法規的修訂，以確保夥伴能在一個公平、尊重和支持的環境中工

作。

教師解聘辦法修正草案第二條、第十條違法態樣處理機制對應參考簡表 

 

 處理機制項次  解聘辦法 教師法、成績考核辦法相關違法態樣 

一 

免經校事會議，免調

查，依確定判決或裁罰

處分確認事實 

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二款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二、三、六、七款 

教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四款（兒少裁罰處分） 

二 

免經校事會議，須經性

平、性工、性騷機制調

查確認事實 

第二條第一項 

第三款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五、八款 

教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三 經校事會議組成調查

小組調查確認事實（全

外聘） 

第二條第一項 

第四款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十、十一款 

教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五款 

教師法第十六條第一項 

四 
第二條第一項 

第五款 
教師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視所涉情形】 

五 
校事會議得決議由 

學校直接派員調查 

第十條第一項 

第一款 

涉教師成績考

核 辦 法 第 六

條，情節明顯

者未達應改變

身分者 

解聘辦法第十條（新增，節錄）先表決第一款再論第二款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六條第二項

（僅臚列常引用樣態） 

第四款（大過）第四、七目 

第五款（小過）第三、六、十一目 

第六款（申誡）第四、七目 

 


